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和顺

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郑宗阳

项目经理姓名 刘烈国 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 一级建造师

一、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同类项目业绩

    提供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近 3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以同等职

位承担过的已完成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不超过 2项，并提供目录，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2项计取，如

目录提供的信息与附件证明材料不一致，以附件证明材料的顺序和内容为准）；合计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工程内

容

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规

模

委托单

位名称

社保时

间

注、投标人应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中关键信息（包括：如项目名称、合同

金额、合同签订日期等相关证明文件的出示日期等关键信息）应当用红色矩形框标注出来。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定性评审要素设置规则》的通知（深建市场〔2016〕5号），本项目资信要素不评审，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信要素证明材料。招标文件中涉及资信评审内容均不适用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在编制资信标时将资信标中的所有内容同时放入业绩文件中，单独生成业绩文件，在资审结果公示时，一并公示所有投标人提供的资信证明资料（资信标中业绩内容和顺序与业绩文件中不一致的，以业绩文件为准）。

